
臺北市文山區景興國民小學運動校隊管理辦法 

於 114 年 9 月 10 日體育發展委員會通過 

一、宗旨：組織及管理運動校隊，增進學生運動技能、學習團隊合作、展現運動精神、爭取榮譽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提昇校內運動學習之風氣，代表學校對外參加，爭取個人及團體佳績。 

(二)培養學生積極進取及爭取榮譽的情操及學生獨立之生活紀律。 

(三)培養學生具有團體向心力及良好同儕關係 

三、組織及職責： 

職稱 職責 

校長 
一、核定校隊成立、解散、經費及重要計畫。 

二、督導校隊管理與發展，確保符合教育政策與相關法規。 

學務主任 
一、統籌校隊行政運作，協調體育組長、指導老師與教練間之合作。 

二、督導訓練與比賽之安全措施及相關事務。 

體育發展委員會 一、修訂、審議本管理辦法，針對校隊表現，提出改進建議等。 

體育組長 

一、執行年度訓練及比賽行程。 

二、校隊行政業務，包括公文處理、賽事規劃等。 

三、協調教練、指導老師與行政單位，確保校隊運作順暢。 

四、規劃經費運用及資源配置，並協助場地與器材管理。 

指導老師、教練 

一、協助隊員兼顧課業與運動。 

二、輔導隊員生活紀律及品德教育，維護校園行為。 

三、負責比賽規劃、臨場指揮及隊伍管理。 

四、注意訓練安全與傷害防護。 

五、維護訓練紀律，落實訓練規範 

四、運動校隊甄選方式: 

(一)每學期各校隊依需求進行公開招生。 

(二)經由體育老師或團隊教練擇優推薦，惟需經家長、導師、行政同意，方可參加。 

(三)一年級新生入學的第 1學期不開放參加校隊徵選，第 2學期則依各校隊需求開放報名。 

五、校隊種類:游泳隊、桌球隊、籃球隊 

六、校隊預定練習時間(實際以招生簡章或公告為主): 

(一)游泳隊:上課日週二至週五、週六加強訓練，上午 6：30至 8：00及寒、暑假期間。 

(二)桌球隊:上課日週二至週五，上午 7：20至 8：20及寒、暑假期間。 

(三)籃球隊:上課日週二至週五，上午 7：30至 8：20、週二、四 16:10-17:40及寒、暑假期間。 



六、運動校隊對外參賽資格、原則說明如下: 

(一)代表學校參賽之學生以校隊學生優先，經學校甄選，並完成行政登錄程序，方具代表隊資格。 

(二)若報名參賽人數不足時，缺額部分則採校內公開遴選的方式選拔，而入選的非校隊成員，須配

合學校既定時間訓練，以提升競賽成績、培養默契。倘若遴選完仍無法成隊或個人表現未達應

有水平時，學校將不派員參加比賽。 

(三)運動校隊因故無法對外參賽時（經教練、組長確認），得開放學校其他學生組隊參賽。 

七、運動校隊之管理 

(一)指導教師、教練 

1.運動校隊之指導老師、教練，得由校內具有該項運動專長之教職員或外聘教練擔任。 

2.若外聘教練如對學生「不當體罰」、「違法處罰」或涉及性平事件，經學校主動發現或學生、

家長檢舉，若調查屬實且已造成學生身心傷害者，一律開除，且須負後續相關責任，若校內

指導老師違反上述規範，依學校相關法規處理。 

(二)隊員： 

1.隊員若有無法配合練習時間、不聽從老師或教練指導、學習態度不佳、不按時完成指定課業

等，經勸導與輔導仍無法改善者，應暫時停止其參加團隊訓練，情節重大者，得予以退隊。 

   2.轉學生得向學務處體育組提出申請，經教練測驗通過及導師同意後加入校隊。 

八、費用說明: 

(一)收費原則:依臺北市課外社團作業要點公式計算：教練鐘點費×訓練天數÷人數÷0.7(行政費 30

％：用於校隊相關事務及訓練器材等) 

(二)退費基準: 

 1.開課前申請退費者，扣 200元行政作業費用後，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。 

 2.開課後至未逾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，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 

 3.開課後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、未達三分之二申請退費者，退所繳費用之三分之ㄧ。 

  4.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之三分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 

 5.學校因故未能開班授課者，全額退還費用。 

九、本計畫經體育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，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定時亦同。 


